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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

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

理人中金公司编制。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金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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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且存

续的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2 辽港 02、22

辽港 03、23 辽港 01（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券代码 185699.SH 185824.SH 115556.SH 

债券简称 22 辽港 02 22 辽港 03 23 辽港 01 

债券名称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

期）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期） 

债券期限（年） 3 2 2 

发行规模（亿元） 5.00 20.00 15.00 

债券余额（亿元） 5.00 - 15.00 

发行时票面利率 3.15% 2.70% 2.98% 

当期票面利率 3.15% 2.70% 2.98%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起息日 2022 年 4 月 20 日 2022 年 5 月 27 日 2023 年 6 月 21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

次性偿还本金 

按年付息，到期一

次性偿还本金 

按年付息，到期一

次性偿还本金 

报告期付息日 4 月 20 日 5 月 27 日 无 

是否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评级 AAA AAA AAA 

发行时债项评级 AAA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 

（主体） 
AAA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 

（债项） 
AAA AAA AAA 

注：22 辽港 03 已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到期兑付，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债券余额为 0。 

 

  



 

 

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2023 年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5 次。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 受托管理报告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

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涉及诉讼的进展的公告

（2024-03-1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辽宁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2024-03-14） 
 受托管理人经发

行人告知，获悉发

行人涉及的重大

诉讼出现最新进

展，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

发行人涉及的重

大诉讼出现最新

进展，督促发行人

针对此项重大事

件作出相应的信

息披露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事

务 负 责 人 变 更 的 公 告

（2024-01-1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辽宁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类债券信息披

露事务负责人变更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2024-01-

18）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事

务 负 责 人 变 更 的 公 告

（2023-12-2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辽宁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类债券信息披

露事务负责人变更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2023-12-

27）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 受托管理报告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

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

变动的公告（2023-10-3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辽宁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

发生变动的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3-11-02）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变

更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

公告（2023-10-0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辽宁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修订公司信用类债

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及变更信息

披露事务负责人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23-10-11）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注：2024 年 6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聘任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发行人将尽快履行重大事项公告程序。 

  



 

 

第三章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Liaoning Port Co., Ltd. 

法定代表人 王志贤 

成立日期 2005 年 1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万元） 2,398,706.58 万元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大窑湾新港商务大厦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大窑湾新港商务大厦 

邮政编码 1166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唐明，财务总监 

电话号码 86-411-87599901 

传真号码 86-411-87599854 

电子邮箱 ir@liaoganggf.cn 

互联网网址 www.liaoganggf.cn 

组织机构代码 782451606 

所属行业 水上运输业 

经营范围 

国际、国内货物装卸、运输、中转、仓储等港口业务

和物流服务；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

务；为国际、国内航线客船（邮轮）旅客服务；在港

区内从事原油仓储(凭许可证经营)、成品油仓储服务；

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一）整体业绩回顾 

2023 年，发行人集装箱、油品、客滚等业务量稳中有升，成本管控效果显

现，是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但散杂货业务量下降，经营油化品、冷链、粮食等

业务的合联营企业业绩下滑以及减值损失增加，制约了利润的增幅。综合影响下，

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小幅增长。 

（二）经营情况分析 



 

 

2023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和成本分业务板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 

板块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油品 165,027.71 104,520.24 36.67 0.13 -4.79 增加 3.3 个百分点 

集装箱 387,711.09 268,103.66 30.85 3.62 -0.22 增加 2.6 个百分点 

散杂货 421,841.67 298,012.25 29.35 -4.25 -5.84 增加 1.2 个百分点 

散粮 67,419.95 52,249.58 22.5 0.14 -2.84 增加 2.4 个百分点 

客运 22,820.82 17,385.12 23.82 52.39 7.54 增加 31.8 个百分点 

增值 135,731.59 100,372.50 26.05 1.07 -11.72 增加 10.8 个百分点 

汽车 6,348.77 4,823.65 24.02 4.73 -4.11 增加 7.0 个百分点 

其他 15,086.27 37,511.36 -148.70 3.54 144.65 减少 143.4 个百分点 

三、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年末/度 2022年末/度 变动比例 

总资产 5,635,293.97 5,760,939.11 -2.18 

总负债 1,362,374.91 1,586,740.00 -14.14 

净资产 4,272,919.06 4,174,199.11 2.3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60,185.81 3,864,645.88 2.47 

资产负债率（%） 24.18 27.54 -12.23 

流动比率 1.95 1.46 33.56 

速动比率 1.93 1.44 34.0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19,959.98 504,547.35 3.05 

营业收入 1,221,987.88 1,198,073.84 2.00 

营业成本 882,978.36 888,386.99 -0.61 

利润总额 203,499.27 189,307.67 7.50 

净利润 150,725.12 143,136.02 5.3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310.91 127,973.48 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3,917.78 341,230.48 -2.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914.58 -309,717.60 88.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2,853.40 28,646.38 -1,157.21 

应收账款周转率 3.94 4.46 -11.50 



 

 

项目 2023年末/度 2022年末/度 变动比例 

存货周转率 68.66 74.74 -8.14 

注：2023 年末/度、2022 年末/度数据引用自发行人 2023 年度、2022 年度审计报告。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核查

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表：22辽港 0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85699.SH 

债券简称 22 辽港 02 

发行总额（亿元） 5.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资产收购等合法合规用途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2辽港 0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85824.SH 

债券简称 22 辽港 03 

发行总额（亿元） 20.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资产收购等合

法合规用途。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3辽港 0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15556.SH 

债券简称 23 辽港 01 

发行总额（亿元） 15.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全部用于偿还"22 辽港 01"的回售本金及利

息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各期债券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已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

理计划，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中金公司作为

各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相关约定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报告期内，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存在应召开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情况。 

 

  



 

 

第七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85698.SH 22 辽港 01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性偿还

本金 

4 月 20 日 1+1 
2023 年 4 月

20 日 

185699.SH 22 辽港 02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性偿还

本金 

4 月 20 日 3 
2025 年 4 月

20 日 

185824.SH 22 辽港 03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偿还本

金 

5 月 27 日 2 
2024 年 5 月

27 日 

115556.SH 23 辽港 01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性偿还

本金 

6 月 21 日 2 
2025 年 6 月

21 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

况 

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触发及

执行情况 

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的触发及

执行情况 

185698.SH 22 辽港 01 
按约定付息兑付，无违

约情形 

22 辽港 01 回售

登记期为 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已全额回售

兑付 

不适用 

185699.SH 22 辽港 02 
按约定付息，无违约情

形 
不适用 不适用 

185824.SH 22 辽港 03 
按约定付息，无违约情

形 
不适用 不适用 

115556.SH 23 辽港 01 报告期内无付息安排 不适用 不适用 

 

  



 

 

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 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1,234,755.46 万元、1,198,073.84 万元和 1,221,987.88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07,819.59 万元、143,136.02 万元和 150,725.12 万元。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82,292.09 万元、

341,230.48 万元和 333,917.78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

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二、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公司合并

口径共获得银行授信额度 156.99 亿元，其中尚未使用额度为 156.99 亿元。如果

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

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

各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

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第九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第十章 重大事项 

2024 年 3 月 11 日，发行人公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

展的公告》，发行人涉及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为 1 宗案件原告撤诉、1 宗执行完

毕结案、3 宗案件执行中、3 宗审理中，涉及案件原告 1 宗、被告 8 宗，涉案金

额原告 1 宗 3 亿元、被告 8 宗合计 10.6 亿元。截至发行人公告日，上述案件已

获相关法院受理，但部分案件并未取得生效判决，尚无法作出预判，该等诉讼的

结果及赔偿义务（如有）暂不能可靠估计。中金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及时出具了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4 年 1 月 15 日，发行人公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4 年第 1 次（临时）

会议，同意聘任唐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唐明先生根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担任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中金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及

时出具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公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用类债券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收到王萍

女士提交的书面辞呈，由于王萍女士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二线）的原因，其

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王萍女士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

公司财务总监的选聘等相关后续工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在新任财务总监选聘完成之前，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相应信息披露职责。中金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及时出具了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3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公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分之一以

上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截至发行人公告日年内董事累计变动超过三分之一。

中金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及时出具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3 年 10 月 9 日，发行人公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信用



 

 

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变更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公告》，《辽宁港口

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根据

最新制度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发行人财务总监担任，故公司信用类

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更。中金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及时出具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披露的相关公告。 

  



 

 

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此页无正文，为《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

度）》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日 

 

 


